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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电老虎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变更基本情况 

（一）变更主体 

□第一大股东变更       □控股股东变更  

□实际控制人变更       √一致行动人变更  

 

（二）变更方式 

 

江苏慧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通过竞价交易，使得挂牌公司一致行动人发生变更，由吴

邦江、王惠兰变更为吴邦江、王惠兰、南京邦耀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江苏慧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 

一致行动人增加的还需披露： 

1、增加后的一致行动人包括：吴邦江、王惠兰、南京邦耀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江苏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 

√签订协议 □亲属关系 □其他 

4、是否存在其他应当认定而未认定为一致行动的主体：否 

 

二、变更后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 

公司名称 江苏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秦淮区淮海路 14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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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10,000,000 

成立日期 2018年 7月 26日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

维修和试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大数据服务；

数据处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人工智

能公共数据平台；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

互联网设备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

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软件开发；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有色金属合金

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工程

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

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 王慧 

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控股股东名称 王慧 

实际控制人名称 王慧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属于

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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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伙企业 

企业名称 南京邦耀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合伙类型 普通合伙 

住所 
南京市江北新区研创园浦云路 266号青云大厦

A3栋 4层 401室 

实缴出资 150万元 

成立日期 2015年 8月 7日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市场营销策划;企业信用调查和评估（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名称 吴邦江 

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 按出资比例大小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不适用 

 

（三）自然人 

姓名 吴邦江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江苏电老虎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工业互联网技术研发；网络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软硬件、信

息系统软件开发、销售；互联网信息服务；电

力变压器、预装式样变电站设备、高低压成套

电器设备、电力数控设备、电线电缆、母线槽、

汇线桥架、电器元件、发电机、发电机机组及

以上产品配件的生产、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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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南京市江北新区研创园浦云路 266号青云大厦

A3栋 4层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无 不适用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是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姓名 王惠兰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无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不适用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不适用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无 不适用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否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三、一致行动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江苏慧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9 日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集合

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100,000股，持股比例由 14.6254%变动为 15.0919%。公司

控股股东为吴邦江，实际控制人为吴邦江、王惠兰，吴邦江和王惠兰系夫妻关系，吴邦江

担任南京邦耀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王惠兰与江苏慧亚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执行董事王慧系姐弟关系。根据各方签订的一致行动协议及相关规

定，吴邦江、王惠兰、南京邦耀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和江苏慧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为一致行动人。 

本次一致行动人的变更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不会对公司经营

管理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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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事项 

（一）信息披露事项 

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否 

若构成，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否 不适用 

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否 

若触发，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否 不适用 

 

（二）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不适用 

批准程序 不适用 

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三）限售情况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购重组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2 号——权益变动

与收购》第 2.2.3 条的规定：“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人数发生

变化，但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挂牌公司自事实发生之日起 2

个交易日内披露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变化情况公告即可。同时，挂牌公

司应当比照《收购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对新增的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股份办理限售手

续；限售期为自其成为一致行动人之日起的 12个月内。” 

就本次新增的一致行动人江苏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公司将按照

上述规定尽快办理限售登记。 

 

（四）其他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涉及到应当披露的信息均

已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五、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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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一致行动人协议》。 

 

 

 

 

 江苏电老虎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8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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